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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23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5月 16日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李委員

合元、黃委員碧珠、林委員怡鳳、黃委員郁璇 

肆、列席人員：張召集人慶銳、黃副總幹事志聰、張專員文昌、李組長淑媛、

劉組長季川、陳專員昇輝、林專員志堅、王專員明德、白課員

佳雯、簡書記靖芳 

伍、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陸、主席致詞：略 

    李組長：會議開始前，先介紹本會專員－民政處專員陳昇輝，林專員志堅

及王專員明德，選舉腳步近了，要借用三位民政處主管的長才，

歡迎他們！ 

柒、報告事項： 

 第一組報告： 

一、首先請林專員志堅就中選會召開研商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提案人及連署人

名冊查對作業有關事宜會議提出重點報告： 

林專員志堅： 

(一)本(5)月 14日會議 

1.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公投法)修正條文業於 107年 1月 3日公布施

行，公投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

案提案及連署門檻，分別為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

萬分之 1以上及百分之 1.5以上，以第 14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人總

數 1,878萬 2,991人計算，提案門檻為 1,879人、連署門檻為 28萬

1,745人 

 2.依公投法第 10條第 4項規定，公民投票案經主管機關認定合於規定

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 15 日內查對提案人、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

定，主管機關收到連署人名冊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

機關於 30日內完成查對。另依公投法施行細則第 8條規定，指定臺

北市或新北市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查對，因應修法後提案及連署門檻

降低而大幅增加之公民投票案數量，中選會目前受理之全國性公民

投票提案計有 31 案（截至 107 年 5 月 1 日為止），經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之案件為 11 件，業依中選會 107 年 2 月 12 日會議決議，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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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臺北市（5案)及新北市（6案)戶政事務所辦理提案人名冊查對，

待查對案件數量尚約有 20案，連署人名冊查對作業分工原則，決議

採行連署人名冊查對作業方案： 

  (1)連署人戶籍所在地，交由各該直轄市、縣(市)之戶政事務所辦理

查對。 

  (2)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得指定 1個或數個戶政事

務所辦理查對。 

  (3)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提案人及連署人名冊未來是否調整查對

作業分工原則及程序，俟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後，再行研議。 

 (二)查對費撥款支付方式委請各所屬選舉委員會協助彙整轄區內各戶政

事務所請款資料後函復，經中選會確認資料無誤後撥款至各所屬選

舉委員會，再委請轉發款項予各戶政事務所。 

二、 本會第 322 次委員會會議記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鑒。 

決定：中選會同意備查。 

三、第 322次委員會議案例分析摘要 

案

號 
事  例 處理結果 討論焦點 

適用

法條 

一 

前桃園縣(現改制為桃

園市)縣議員吳某因案

被桃園地院判決3個月

徒刑，得易科罰金定

讞。但吳某未到案執

行，且於98年議員選舉

候選人登記期間登記

為候選人。 

中選會開會做

出決議，撤銷

吳某候選人資

格。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26(4)規

定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係以登記截止時為止，如當

事人於登記截止前，仍有受有期

徒刑判決確定，而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之情事者，即不得登記為候

選人。 

選 罷

法 §

26(4)

、刑法

§

142、§

144 

二 

前嘉義縣黃某因案被

判有期徒刑6個月，惟

尚未接獲判刑確定通

知即辦理鄉長候選人

登記。 

中選會依據選

罷法§26｢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尚

未 執 行 完 畢

｣，係以登記截

止時為止準，

決議黃某參選

資 格 不 符 規

定。 

以98年嘉義縣東石鄉鄉長候選

人黃石吟為例，探討依刑事訴訟

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定其應執

行刑之裁定，乃為執行程序之一

環，非本條款所稱之判決，故與

本條款之適用無關。黃員應適用

選罷法第26條第4款，而無適用

同法第29條之問題，至為明確。 

選 罷

法 §

2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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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對年底公投綁大選，根據媒體報導，中選會主委陳英鈐於4月25日接受廣

播專訪時表示，現在要提公投案好像去便利超商那麼容易，預估年底可能

超過10個公投案綁大選，比選票還多，所以民眾領票時「領到的會是一疊」。

若以九合一選票本身最多高達5張估計，加上年底公投綁大選，若公投案是

一案一張票，選票加公投票可能超過15張。 

有關公投綁大選議題： 

(一)中選會尚無法確定會有幾案成立，目前報載已多案進入連署，需於六

個月內送交至少 28萬 1745人連署書。中選會受理後送各戶政單位查

核，若成立依公投法 23 條投票日應與年底九合一選舉同日(11 月 24

日)舉行，故公投案應於投票日 28 日(10 月 26 日)前公告投票日期、

公投編號、理由書等。 

(二)若如報章所載有 10 多案公投成立，選舉票顏色也是一大挑戰，選票

紙張顏色約 7-8 種(103 年村里長和議員選舉票即同為白色)，投錯票

匭機率高將影響開票時間。中選會回應，選舉類別多，選票顏色及票

匭屆時將會好好研議區分。 

(三)本案經電詢本縣各公所意見，反彈很大，皆不希望公投綁大選，惟未

修法前之公投法規定是係公投得併其他選舉，現公投法 23 條已修為

主管機關應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起至六個月內舉行公民

投票，該期間內有全國性選舉時，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故若公投案

成立，綁大選勢在必行。 

(四)各鄉鎮市公所民政課長反對公投綁大選原因：  

1、公投法改 18歲即可投票，選舉人數增加，空間及工作人員不足，

而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係 20 歲方可投票，2 種選舉人名冊，

領票作業困難度提高，誤發選舉票機率增加。 

2、增加 1-10案公投，選舉票匭需至少增 1-5個，投開票所空間無法

容納，尤其本縣很多投開票所借的是各廟宇或村里辦公室，空間

本就狹小，公所回應有一半以上投開票所無法容納。 

3、公投法 18歲可投票，選舉人數增加，九合一選舉一個投開票所以

選舉人數 1300人為原則，勢必需增加投開票所，惟地點難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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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增加投開票所的地區，開票時間勢必延長，若增加投開票所

也有找不足工作人員的困境。 

4、 103年本縣五合一選舉，投開票所即出現工作人員嚴重不足，最後係

由本會協調縣政府教育單位行文各校分配名額，依選罷法58及59條

規定，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而管理員須半

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各公所民政課長一再強調，公投綁大選，

公教人員參與投開票所工作意願更低，屆時亦會有找不足工作人員

之窘境。而各公所也反應監察人員依規由政黨推派，良莠不齊，已

經夠亂了，再公投綁大選~一定～一定亂~。 

(五)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業經行政院核定，並自106年

11月1日生效。檢附選舉工作費支給表1份(詳會議資料第15頁)。 

李組長說明：依據中選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備註五規定：｢選舉、公

投票數量合計超過五張者，其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監察小組委員及

選務工作人員依選舉、公投票數量五張之工作費支給。｣對於工作人

員的津貼，以目前規定已是上限！ 

五、 本會於 107年 3-4月至本縣各鄉(鎮、市)公所進行選務設備抽盤點(含遮

屏及投票匭)，除南投市公所實際數量未符合帳面數量，餘公所數量皆正

確，已另行通知南投市公所修正查核實際正確數量。 

六、有媒體詢問：南投縣 107年 4月底人數為 49萬 9,879人，已低於 50萬人

口數，是否會影響第 19屆本縣議員選舉的席次問題？ 

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7條規定縣（市）議員選舉區，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劃分(略)，--選舉區有變更時，應於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

滿一年前發布之。中選會函文各縣市選舉委員會如有變更必要，應於 106

年 5月 31日前，將選舉區變更意見等函報中選會。 

經本會函詢南投縣政府及縣議會，均回函表示下屆議員選舉選區無變更。

經試算本縣下屆議員應選名額仍維持 37人，共分 8個選區：5個區域選區、

1個平地原住民選區及 2個山地原住民選區。本會並已於第 305次會議提出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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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組長說明： 

就記者所問，依地方制度法本縣議員總額 37名(人口級距在 40萬以下

以下者，不得超過 33人；人口在 80萬人以下者，不得超過 43人)，在此範

圍內議本縣縣議員總名額要變動可能性很小，記者又問以南投和草名間為

例，如人口有變動會不會影響選區內議員人數，南投和名間同屬第一選舉

區，名間搬到南投人口變動不會影響，但如是南投減少人口數而草屯增加人

口數，屬於各選區人口變動，當差數大時，是會影響選區議員席次的，以本

會報中選會資料，扣除山地 2名和平地 1名，107年係以人口數 477,708人

除以 34席算出基數 14,050人產生一名議員。 

七、本會選舉概念宣導搭配魚池鄉公所於 107年 5月 6日，假該鄉假日休閒廣場

舉辦「2018第 9屆魚池鐵馬趴趴 go暨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進行選舉概念及

反賄選教育宣導。本會人員於會後收回有效之答卷近 400份，9題題目有近

152人全答對。其中「地方行政首長連選得連任一次」及「各個投開票所開

完票後由選舉委員會公佈選舉結果」各有 136人答錯，錯誤率為 36%；「選

舉人遷徙戶籍後之選舉人資格認定」有 28%的人答錯；另部分人員對於「受

監護宣告後是否可登記為參選人」、「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仍然可行使選舉權」

等仍不是很清楚，答錯者各佔 26%及 17%。分析此次宣導問卷結果，顯示只

有 40%之民眾對於基本的選舉概念是充足的，故本會於現場加強民眾正確認

知。（詳會議資料第 16頁） 

李組長說明： 

此次將公投修法入題，褫奪公權可以投票仍有很多民眾不清楚，連選得

連任一次不是民眾不會，大多是弄不清連一任就是 2屆 8年，總體而言，這

次我題目出的較新穎，而填答者大多是參與自行車環湖的青壯年，顯見在公

民素養及選舉法學這部分本縣仍待加強。 

主席：各公所對年底公投綁大選提出的疑問，請本會同仁要適時向中選會反應；

尤其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工作津貼支給，更應該要讓中央知道：選票含公投

票張數增加、身分查驗程序增加、場地空間的不足及開票手續的複雜，在

在考驗現場工作人員的體力及應變力，津貼的支給應有相對合理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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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5月 1日中選法字第 1070022090號函；配合監察

院辦理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之查詢機制及法令宣

導。本組已將監察院陽光法案主題網－政治獻金專區掛本會網頁連結宣傳。 

二、本組配合監察院辦理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擬節錄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

之「政治獻金法摘要」如後： 

   政治獻金法摘要： 

(一)擬參選人之定義：指已依法完成登記或有意登記參選公職之人員。(第 2

條第 5款) 

(二)擬參選人應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報監察院許可後，始得收受政治獻

金。(第 10條第 1項) 

(三)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第 12條第 1項) 

 1、縣長、縣議員：自任期屆滿(107年 12月 25日)前八個月(107年 4

月 25日)起，至選舉投票日(11月 24日)前一日止。 

 2、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裡）長：自任期屆滿

(107年 12月 25日)前四個月(107年 8月 25日)起，至選舉投票日

(11月 24日)前一日止。 

(四)擬參選人不得收受下列捐贈者之政治獻金：(第 7、8條) 

1、未具有選舉權之人。 

2、同一種選舉擬參選人。 

3、宗教團體。 

4、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 

 (五)每年得捐贈政治獻金之金額如下：(第 18條)                            

1、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0萬元；對不

同、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20萬元。 

2、人民團體：對同一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50萬元；

對不同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100萬元。 

3、營利事業：對同一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00 萬元

對不同擬參選人之捐贈金額，合計不得超過 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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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之用途，以下列項目為限：(第 23條第 1項) 

1、人事費用支出。 

  2、宣傳支出。 

3、租用宣傳車輛支出。 

   4、租用競選辦事處支出。 

   5、集會支出。 

   6、交通旅運支出。 

   7、雜支支出。 

   8、返還捐贈支出。 

   9、繳庫支出。 

   10、公共關係費用支出。 

   (七)擬參選人如未登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應即停止

收受政治獻金，並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向監察院申報會計報告

書。(第 21條第 3項) 

 (八)擬參選人經依法登記為候選人，應於投票日後三個月內，向監察院申報

會計報告書(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收受之政治獻金，如有賸餘，於

投票日後三個月內申報會計報告書之日起四年內，得留供下列用途使

用：(第 23條第 1、2項) 

       1、支付當選後與其公務有關之費用。 

       2、捐贈政治團體或其所屬政黨。 

       3、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 

       4、參加公職人員選舉使用。 

  (九)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應開立收據。但收受以匿名捐贈之政治獻金，

不在此限。(第 11條第 1項) 

劉組長季川： 

本組目前已陸續收到監察院的來函表示：縣內有意參選縣長等公職人員選

舉之參選人，在金融機構申請登記專戶，並向監察院陳報；意旨渠等可開

始收受政治獻金。 

另外監察院在各縣市辦理政治獻金說明會，監察院要在本縣辦理兩次，最

近一次是預計在 6月 1日於本會辦理，參加人員由該院函知縣議會及縣府

通知相關人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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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本縣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廖貴福，因犯刑法第146條第2

項之罪經判刑確定，依規定裁罰推薦該員為候選人之政黨（中國國民

黨南投縣黨部）乙案，請審定。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會第 147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議在案。 

   （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 條第 1項、第 130條及施行細則第 58

條規定，應由本會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裁罰基準參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

受罰事件裁罰基準」。 

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 

  1、為處理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九十八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二條所定罪名之裁罰事件（以下簡

稱政黨連坐受罰事件），建立執法之一致性及符合平等原則，以淨

化選風，特訂定本基準。 

  2、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審酌該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加公職人員

選舉種類及所犯罪名法定刑，作為決定其罰鍰金額之基準。 

3、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人員選

舉種類，決定其最低金額如下： 

(1)總統副總統：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2)立法院立法委員、直轄市長：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3)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長：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 

(4)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上。 

(5)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代

表、村（裡）長：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 

 4、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候選人經判刑確定所犯罪名法

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如下： 

(1)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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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最重本刑為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五十萬元。 

(3)犯最重本刑為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四十五萬元。 

(4)犯最重本刑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四十萬元。 

(5)犯最重本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三十萬元。 

(6)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二十萬元。 

 (7)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新臺幣十萬元。 

 (8)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新臺

幣五萬元。 

 5、第三點及第四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即罰鍰之基準金額。

依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

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重或減輕其處罰。 

(四)本案適用選罷法第 112 條第 1項、第 130條及施行細則第 58條規定，

經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

裁罰基準」建議裁罰推薦該員為候選人之政黨（中國國民黨南投縣黨

部），裁處新臺幣 60萬元整。 

辦法：審定通過後，將本會裁處書移送「中國國民黨南投縣黨部」，並將裁處情

形（含裁處書）副知中央選舉委員會。 

決議： 照案通過。 

 

玖、案例分析： 

案例一：民視記者問:周政保(96年以假槍拍影帶，數個電視台被罰)，周員因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月、

一年十月、五年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二十萬元，應執行有期徒刑七

年確定，經接續執行後 102年假釋，記者問周員表態要參選仁愛鄉鄉

民代表可以選嗎?  

李組長說明： 

96年 3月台中市半個月內發幫派火併衝突街頭掃射槍擊案，連開了 50幾

槍，3個人受傷，周振保替郭姓角頭出氣，拍攝亮槍恐嚇影片嗆聲是這些案是他

做的(即為周政保影帶事件)，由 TVBS一名駐地記者協助周拍攝嗆聲錄影帶的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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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部分電視台亦爭相播出有關片段，被質疑此舉破壞社會治安。對此各界予

以譴責，甚至部份同樣播出片段的電視台，亦強烈批評 TVBS，TVBS多次發表聲

明向觀眾致歉，多名主管及總經理下台負責。 

  96年 3月 25日，TVBS中部新聞中心回報取得一錄影帶，台北採訪中心獲

知其內容為幫派份子周政保亮槍，坦承犯下 3起槍擊案，同時指控另一幫派份

子涉嫌一起角頭命案。 

  3月 26日週一，TVBS中部新聞中心回報，影帶來源為南投駐地記者史鎮康

『取得』，台北採訪中心與特派員討論影帶處理流程，其間包括報警處理影帶，

同時過濾影帶播出內容，相關新聞於晚間 18：00新聞播出，播出時創下 1.42

的高收視率。台北採訪中心與中部特派員再度確認影帶來源，此時中部特派員

表示：「影帶是南投駐地記者史鎮康『取得』。」由於涉及黑道，為保護記者

安全，因此一開始說法為中部中心接到投訴影帶。 

  3月 27日，中部新聞中心回報，影帶為南投駐地記者史鎮康拍攝。同日晚

間，台北採訪中心主管再度追問中部中心「史鎮康如何取得影帶」，中部特派

員回答影帶就是史鎮康『拍攝』。依照特派員說法，3月 24日周政保約訪史鎮

康到汽車旅館，要求史鎮康『替他拍攝』影帶；史鎮康基於新聞採訪，決定先

行拍攝，並將影帶交給中部特派員；同時，史鎮康因為擔心自身安危，要求特

派員不要對外透露採訪過程。而臺中地檢署在事發後數小時內就拘提了史鎮康。 

  3月 28日，此事件引發多方強烈譴責，新聞局長鄭文燦則要求 TVBS自行最

嚴厲懲罰。TVBS因此作出緊急處分，解除中部特派員張裕坤、南投駐地記者史

鎮康之職務，新聞部總監潘祖蔭督導不周記大過一次，執行副總監孫嘉蕊則記

大過，及免兼採訪中心主任。TVBS聲明中表示，除了感到痛心，亦實難辭其咎，

對於紀律未能貫徹，向觀眾致歉，當深自檢討。同日，TVBS在《2100全民開講》

作自我批判，總經理李濤向觀眾鞠躬道歉。 

  3月 29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表示，TVBS此次情節重大，依《衛

星廣播電視法》規定，一年內有重大違規超過兩次，可處以停播三天的處分。

因為其他電視台都照樣播出同樣內容，NCC將全部依法嚴處。TVBS新聞台則全

日以走馬燈播出道歉聲明，並在《2100全民開講》繼續接受來賓和 Call-in民

眾的批評，李濤再次道歉。同日，周政保在台中縣烏日落網，起出影帶中的 4

把槍枝，結果證實都是假槍，不過周政保落網之後，卻完全否認自己涉及槍擊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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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30日，NCC宣布，因 TVBS為事件的「始作俑者」，處理最為不當，故

罰金 200萬元，並要求 TVBS撤換總經理；其他同樣播出的電視台，則罰 15至

40萬元不等（年代電視、中天電視、東森電視、三立電視各被罰 40萬元，民視

被罰 30萬元，台視、中視各被罰 20萬元，華視被罰 15萬元）。同日，TVBS再

次執行懲處，新聞部主管潘祖蔭、孫嘉蕊分別被調離新聞部和請辭。 

  4月 2日，TVBS再次發表聲明，總經理李濤向董事局三度請辭，獲得批准，

職位由財務部協理林嘉欣代理，李四端將專任原行政職務，不同時播報、主持

節目。TVBS表示，已向 NCC提出內部調查、懲處及後續改革報告，但 NCC要求

TVBS撤換總經理之決定，TVBS對此保留行政訴訟權。而李濤聲明指出，事件背

離專業價值、辜負社會信任，他本人痛心疾首，應承擔全部責任，故辭任總經

理一職，請各界給予 TVBS新聞團隊改正的機會。 

  7月 19日傍晚，唆使周政保與史鎮康共同拍攝該影帶之台中市黑道份子郭

平輝（46歲，雲林縣古坑鄉人，有傷害、《懲治盜匪條例》等前科）於柴山被

捕。 

  經查法院裁判書，周員係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判

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7年確定後移送執行，並於民國 102年 8月 29日縮短刑期假

釋出監付保護管束，103年 3月 29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以已執行完

畢論。故記者如單以問其所犯此案可否參選，係關乎選罷法 26-5（受保安處分

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不得登記），已執行畢~可登記

參選！ 

  惟查宜蘭地方法院裁判書，周員犯贓物罪，起因～宜蘭縣蘇澳鎮漁港路「景

興珊瑚」公司於 104年 11月 13日凌晨遭何東岳夥同莫登智等人竊取一筆財物，

這筆盜贓物何東岳於 104年 11月底某日，在南投縣草屯鎮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

路邊，以不詳代價由周政保買受 39株珊瑚樹及 1包珊瑚圓石，其後周員並透過

賴威廷之仲介，於 105年 1月 19日下午 5時許，在賴威廷位於南投縣埔里鎮住

處，將上揭故買之贓物，以新台幣 250萬元之代價，售予鮑首銘，嗣經警循線

查獲，並於鮑首銘處取回卅七株珊瑚樹由被竊之失主陳政煜領回。周員於 105

年 6月 14日被宜蘭地方法院判 1年 2個月，故其是否可參選，仍需登記後經消

極資格查証方可確定！ 

案例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第 8款規定，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不

得登記為候選人。同法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候選人名單公告後，



12 

 

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有本法第 26條之情事者，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

候選人登記。 

資料來源~(自立晚報、中選會委員會議) 

民進黨新竹縣黨部主委陳文宏，94年投身新竹縣議員竹東選區的選舉，於

11月 15日因為涉嫌和秘書陳昌西，向寶山鄉選民以每票一千元進行賄選而為檢

調單位蒐證查獲，陳文宏和秘書陳昌西二人，都因為涉嫌重大有串證之虞而由

檢察官吳昭瑩於 16號向法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吳昭瑩偵查終結，檢方於 22日依賄選罪嫌將陳文宏和

樁腳陳翰懿、陳清泉等三人分別提起公訴。檢方在起訴書中也特別載明，賄選

實為敗壞選風主要根源，而被告陳文宏在犯後毫無悔意，飾詞狡辯，況陳文宏

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更應恪遵法律規定，卻不知潔身自愛，檢方並以

連續犯為由，籲請法官判處被告陳文宏 2年 6個月的重刑、褫奪公權兩年。而，

陳文宏也成為三合一選舉中，全台第一位因為賄選罪嫌被羈押和起訴的地方黨

部主委。 

陳文宏仍當選新竹縣 94年第 8選舉區第 16屆議員。 

98年陳文宏再登記新竹縣縣議員選舉第 8選舉區候選人，其資格經中選會

審定合於法定資格，並由新竹縣選舉委員會 98年 11月 24日公告為第 8選舉區

號次 5號之候選人。 

新竹縣議會98年11月30日函文並附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6956號刑事判

決，陳文宏98年3月18日第2審更審判決，論以共同連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

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1年，褫奪公權2年；減為有

期徒刑6月，褫奪公權1年，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之從刑

(如易科罰金以銀元參佰元即新臺幣玖佰元折算壹日) ，陳員不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98年11月20日刑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中央選舉委員會第396次

會議撤銷陳文宏登記。 

94年縣市議員選舉（區域） 候選人得票數 
  

投票日期：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03日 
   

新竹縣第八選區 

      

姓名 
號

次 

性

別 

出生

年次 
推薦政黨 得票數 得票率 

當選

註記 

是否現

任 

林思銘 1 男 1966 無 3985 7.98%   是 

陳文宏 2 男 1967 民主進步黨 5619 11.26% * 否 

彭餘美玲 3 女 1963 中國國民黨 7218 14.46% * 否 

盧東文 4 男 1950 中國國民黨 6578 13.18% * 否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ahUKEwiBpfjuhZbaAhWCqJQKHY3vAwUQFgg3MAI&url=http%3A%2F%2Fwww.idn-news.com%2Fnews%2Fnews_content.php%3Fcatid%3D1%26catsid%3D2%26catdid%3D0%26artid%3D20051122EC005&usg=AOvVaw035MaihM7yBrGgVVKklo1h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1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2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3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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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遠彰 5 男 1959 無 4309 8.63% * 否 

吳勝松 6 男 1957 無 4116 8.25% * 是 

朱有玄 7 男 1961 無 4074 8.16% * 否 

范玉燕 8 女 1956 無 3991 8.00%   是 

彭啟光 9 男 1952 中國國民黨 2442 4.89%   否 

羅吉祥 10 男 1957 中國國民黨 7582 15.19% * 是 

李組長說明：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第 8款規定，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不得

登記為候選人。同法第 2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

選人在公告前有本法第 26條之情事者，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本案

陳員係於 11月 24日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發現在公告前有本法第 26條第 3及 8

款規定之消極資格條件限制，故應予撤銷其候選人登記。 

    縣議員選舉，依選罷法第7條第1項規定，由中選會主管。撤銷候選人登記

應由中選會公告，惟考量縣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依選罷法施行細則第22

條第3款規定，係由縣選舉委員會為之，為免候選人名單公告與撤銷公告異地為

之，無法達公告周知目的，循往例由中選會作成撤銷候選人登記之處分後，函

請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執行公告事宜。 

採措施如下： 

（一）撤銷公告：中選會作成決議後，函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公告撤銷陳員候選

人名單，並函知陳員。 

（二）選舉公報：98年12月05日為投票日，選舉公報已完成印製，無法重印，

採於該選區各投票所張貼上開撤銷公告影本，俾免選舉票圈印錯誤而無

效。 

（三）選舉票：保留陳員號次，選舉票空白欄位註明：「圈選於本欄位者為無

效票」。其他候選人姓名號次不予更動。 

（四）陳員繳交之保證金，另案通知發還。 

   陳文宏經法院判刑確定，並經內政部內政部 98年 12月 10日依地方制度

法第 79條第 1項第 7款之規定，解除陳員議員職權，自判決確定之日（98年

11月 20日）起生效。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條第 2項規定，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有褫奪公

權尚未復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5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6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7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8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9
http://db.cec.gov.tw/histQuery.jsp?voteCode=20051201T1C2&qryType=ctks&prvCode=01&cityCode=004&areaCode=08&cand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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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

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新竹縣議會第 16屆議員選舉，第 8選舉區候選人數 10名，應當選名額 7名(如

上圖)按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落選人范玉燕於 95年 11月

10日遞補原當選人朱有玄在案，得票數次高落選人林思銘得票數 3,985票，達

原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4,074票）二分之一以上，98年 12月

18日中選會公告林思銘遞補當選新竹縣議會第 16屆議員。(中選會 99年 1月

15日第 398次會議) 

      98年 12月 11日中選會公告新竹縣議會第 17屆議員當選名單，林思銘以

6,632票順利當選，因為選區的議員陳文宏判刑確定，依法獲得遞補，還來不及

宣誓又選到 17屆的議員，因而一次領到兩張的當選證書。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下午 3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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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 
行政院 106年 10月 26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59840號函核定 

單位：新臺幣元 

      人員    

       類別 

選舉、 

公投票數量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監察小

組委員 

選務工

作人員 
主 任 

管理員 

主 任 

監察員 
管理員 監察員 

警衛 

人員 
預備員 

一 3,000 2,500 1,900 1,700 1,900 1,800 1,900 1,900 

二 3,200 2,650 2,050 1,700 2,050 1,800 2,050 2,050 

三 3,400 2,800 2,200 1,700 2,200 1,800 2,200 2,200 

四 3,600 2,950 2,350 1,700 2,350 1,800 2,350 2,350 

五 3,800 3,100 2,500 1,700 2,500 1,800 2,500 2,500 

備註： 

一、 本表所稱選舉，指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辦理之選舉；

所稱公投，指依公民投票法辦理之公民投票。 

二、 本表支給對象，為下列各類人員： 

(一)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法遴派、派充或調派之主

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及預備員。 

(二) 監察小組委員：中央選舉委員會依法遴聘於投票日執行監察事務之委員。 

(三) 選務工作人員：中央選舉委員會選情中心、所屬選舉委員會計票中心及所屬

選舉委員會各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於投票日辦理計票相關工作人員

。 

三、 本表所稱選舉票數量，除立法委員定期改選，係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選出，爰以二

張票計算外，其他選舉均以一張票計算。 

四、 本表所列「預備員」，指經選舉委員會遴派於投票日當日預備擔任投開票所管理員

或監察員之人員。預備員如於投票日當日經指派擔任管理員者，依管理員之工作費

支給；經指派擔任監察員者，依監察員之工作費支給。 

五、 選舉、公投票數量合計超過五張者，其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監察小組委員及選務



16 

 

工作人員依選舉、公投票數量五張之工作費支給。 

六、 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之罷免，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監察小組委員及選務工作

人員比照選舉之工作費支給。 

七、 監察小組委員於競選活動期間執行監察事務時，每日發給工作費新臺幣一千元，

不另報支差旅費，罷免活動期間執行監察事務亦同。競選及罷免活動期間依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計算。 

八、 本表自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1日生效。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成果彙整表 

活動名稱 2018第9屆魚池鐵馬趴趴go暨模範

母親表揚活動 

宣導日期 
107年5月6日 

宣導地點 魚池鄉假日休閒廣場 宣導人數 500人 

 

 
 
 
 
 
 
 
 
 
 
 
 
 
 
 
 
 
 
搭配「2018第9屆魚池鐵馬趴趴go暨模範母親表揚活動」活動進行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民眾
參與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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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本會人員於會後收回有效之答卷380份，9題題目有152人全答對。其中「地方行政首長連選

得連任一次」及「各個投開票所開完票後由選舉委員會公佈選舉結果」各有136人答錯，錯誤率為36%；

「選舉人遷徙戶籍後之選舉人資格認定」有28%的人答錯；另部分人員對於「受監護宣告後是否可登

記為參選人」、「褫奪公權尚未復權仍然可行使選舉權」等仍不是很清楚，答錯者各佔26%及17%。分

析此次宣導問卷結果，顯示只有40%之民眾對於基本的選舉概念是充足的，故本會於現場加強民眾正

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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